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川志函〔2022〕18 号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关于转发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
实施方案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办公室（党史地方志研究室、地方志编纂中心）：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 2016 年印发的《中国名村志文

化工程实施方案》进行了修订，现转发给你们。请遵照方案要求，

有序开展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、编纂及审核工作。

附件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《中国名村志文

化工程实施方案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通知（中指办字

〔2022〕15 号）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2022 年 2 月 25 日



 

 

 

 

 

中指办字〔2022〕15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 
（2022年修订）》的通知 

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志办

公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建设，结合中国名村志编

纂出版实际，在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》基础上，充分

总结经验、广泛征求意见，制定了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

案（2021年修订）》，现予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本

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》（中指

办字〔2016〕209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

2022 年 1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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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实施方案 

（2022年修订） 

 

为进一步规范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工作程序，加强对名村志

丛书编纂工作的组织指导，保障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顺利实施，

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目的意义 

村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，积淀着人类发展演变的历

史与文明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新

农村建设，中国农村取得跨越式发展。留住乡音、乡风、乡思，

继承传统文化精华，挖掘历史智慧，厚植文化根基，成为极其重

要的工作。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

（2018—2022 年）》明确“鼓励乡村史志修编”。近年来，乡村

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，为传统文化、乡土文化在当代的保护与发

展提供了契机，村志编修渐成热潮。编修村志是落实国家“十四

五”规划纲要，助力乡村文化振兴，实现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个

百年奋斗目标的一项重要内容。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启动

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，对挖掘保护、开发利用村落文化、旅游资

源，探索农村发展经验、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，培育爱国爱乡情

怀，服务乡村振兴战略，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

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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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指导思想 

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

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，

存真求实，全面、客观、系统记述中国名村村落发展变化进程和

改革开放成果，反映小康社会建设进程，传承和抢救乡土历史文

化，激发爱国爱乡情怀，留住乡愁，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历

史智慧和现实借鉴。 

三、入选范围 

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以打造系列精品村志为目标，通过创新

组织编纂模式和体例内容，出版一系列质量高、影响大、社会效

益好的名村志。入选范围包括：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“全国文明

村”“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”“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”“中国少数民

族特色村寨”“中国美丽休闲乡村”“国家森林乡村”等。作为某种

文化、习俗发源地或传承地的村，可酌情收入。 

与村同级别的基层区域单位，如社区、新村、嘎查等，可参照

以上标准申报。 

四、编纂要求 

中国名村志丛书质量要求参照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的

《地方志书质量规定》执行。在坚持志体的前提下，体裁运用、

篇目设置、资料选择等作适当创新。以记载村域范围内的微观资

料为主，根据不同类型名村的特点，有选择性地记述域内自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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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建设的历史与现状，重在突出名村 “名”

与“特”的内涵，从而达到执简驭繁、文约事丰、易于阅读、利

于传播的目的。具体如下： 

（一）志名、编者名、断限 

以下限时的基层区域名称冠名，如《××村志》。编者名统

一使用为“××省（市、区）××县（区、市）××镇（乡）×

×村志编纂委员会”或“××省（市、区）××市××区××镇

××村志编纂委员会”。全志统一标注“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”

标识。 

为全面反映入志事物发展脉络，各志上限尽量追溯至事物发

端，下限一般断至各志启动编修年份，个别重大事项可延至搁笔。 

（二）体例 

采用纲目体，横分门类，纵述史实。篇目设置不求面面俱到，

但要重点突出、要项不缺、大事必录、主线清晰。特色不突出、

特点不鲜明、特征不明显等一般意义的内容不详记，可在基本村

情中简要概括记述。 

合理运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。以志为主，

述而不论，生不立传。 

（三）资料 

入志资料丰富、真实、准确、典型，能够反映事物发生、发

展、演变过程。注重选用特色资料、微观资料、典型资料、鲜活

资料，适当使用调查资料和口述资料。 



 
 

— 5 — 
 

（四）图照 

卷首设本村在中国的位置图、本村在××省的位置图、本村

的平面示意图。志中随文配图，图下设说明文字，图文并茂。图、

照选用应注重典型性、资料性、艺术性，无广告色彩，无修饰加

工，无领导工作照。除人物传外，一般不使用人物标准照。全志

图照与文字比例为 1∶4。 

（五）行文 

使用规范的现代语体文记述，不用总结报告、新闻报道、文

学作品、教科书、论文等写法。除引文外一律采用第三人称。文

字朴实、严谨、简洁、流畅、优美，可读性强。 

（六）字数 

版面字数在 30 万字左右，即纯文字字数 15 万字左右，最多

不超过 18 万字。 

五、实施过程 

（一）申报 

所在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申报，填写《中国名村志文化

工程申报表》，并附村志篇目、村情简介，经村委会、镇（乡）

级政府同意，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推荐、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审

核、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复核，由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上报中国

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评审。 

（二）评选 

由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对申报的村志资格及

篇目进行评议审定。篇目审定合格后，进入编纂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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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组织编纂 

各村志由承编单位负责组织编纂，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

会及其办公室提供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。 

（四）志稿审核 

志书编纂完成后，由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初审，地市级

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复审，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终审，各级

地方志工作机构应严把质量关。 

（五）志稿报送 

志稿终审后，由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向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

委员会办公室报送送审稿。报送志稿时，随附终审意见 1 份、专

家评审意见若干、编纂单位根据终审意见修改情况的说明 1 份。

终审意见内容应包括：对志稿的基本评价，对政治方向、史实、

篇目（设置是否合理、三级目是否完备）、文字（是否使用志书

语言，是否存在错别字、病句等）、编纂规范（是否严格遵守《中

国名村志丛书编纂规范》）方面的修改意见等。 

送审稿要求达到齐、清、定。 

齐：志稿正文（包括图、照、表）、辅文（包括目录等）均

齐全无缺。 

清：文稿各部分均符合《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规范》要求，

正文及辅文规范、清晰。 

定：送审稿必须有该村志主编签名和审核单位公章，以示负

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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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审查验收和出版发行 

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负责验收，验收不合格的

志书，需返回修改。连续 3 次验收不合格的退出评审程序。验收

合格的志书，经中国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评审通过后公布

出版名单，由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。每 3～5 年举办一次论坛，

对出版志书进行总结和表彰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设立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、中国

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作为组织领导机构。 

（一）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 

主  任：高  翔 

常务副主任：高京斋 

副主任：曹宏举  邱新立  叶聪岚 

成  员：由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

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担任。 

编纂委员会负责统筹规划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的实施和丛

书的组织编纂工作，研究解决文化工程实施和丛书组织编纂、出

版工作中的重大事项。 

（二）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

主  任：高京斋 

副主任：邱新立  杨军仕 

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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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丛书编纂的组织协调、督促指导、审核把关，以及调研、培

训、组织出版、宣传等工作。 

（三）成立各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工作组 

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方志工作机

构应根据实际成立省级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工作组，负责协调本

区域名村志的报送、组织编纂、质量审查，同时承担省际交叉互

审等工作。工作组由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，

分管领导任常务副组长，并设 1 名专门联络员，负责具体联络工

作。工作组名单报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备案。 

七、经费保障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对每部入选的村志出版资助包

括编校费、出版管理费、印刷费（1000 本，其中作者用书 300～

700 本）。 

各村志所需编纂经费、加印经费由村级组织自筹，不能自筹

的由乡镇、县级政府纳入本级年度经费预算；各省级和名村所在

的地市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年度预算中安排经费给予资助。 

八、联系方式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方志处 

联 系 人：张  鹏  王  静 

联系电话：010-65226095  010-65251941 

邮    箱：fzc-dfz@cass.org.cn 

联系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9 号国家方志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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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1．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表 

2．中国名村志丛书凡例 

3．中国名村志丛书参考篇目 

4．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规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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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中国名村志文化工程申报表 

 
 

 

 

 

名  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编纂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 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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志名  

申报 

单位 

情况 

编纂单位   

负责人  职务  

联系人   职务  

联系电话   邮箱  

联系地址   

国家 

荣誉 
 

申报 

理由 

内容包括：1.基本情况 2.近五年情况介绍 

村委会

意见 

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镇（乡）

政府 

意见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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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级地

方志工

作机构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地市级

地方志

工作机

构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省级地

方志工

作机构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中国名

村志丛

书编纂

委员会

办公室

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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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中国名村志丛书凡例 

 

一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

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思想为指导，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、观点和

方法，存真求实，全面、客观、系统记述中国名村村落发展变化

进程和改革开放成果，反映小康社会建设过程，传承和抢救乡土

历史文化，激发爱国爱乡情怀，留住乡愁，为服务乡村振兴战略

提供历史智慧和现实借鉴。 

二、为全面反映入志事物发展脉络，各志上限尽量追溯至事

物发端，下限一般断至各志启动编修年份，个别重大事项可延至

搁笔。详今明古，着重反映时代特色和地方特点，重点体现各村

的“名”与“特”。 

三、记述地域范围以下限年份的行政辖区为主。为体现名村

在更大区域内的意义，可以从更开阔的区域视野记述与该村相关

的内容。 

四、统一采用纲目体，设类目、分目、条目三个层次。横排

门类，纵述史实，述而不论。 

五、综合运用述、记、志、传、图、表、录等体裁，以志体

为主。体裁运用适当创新，篇目设置不求面面俱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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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除引用文字和附录文献资料外，统一使用规范的现代语

体文记述，文字朴实、严谨、简洁、流畅、优美，可读性强。 

七、人物部类遵循“生不立传”原则，人物传主按生年排序，

只选录对本村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，不面面俱到。 

八、各项数据一般采用国家统计部门数据。数据缺乏的，采

用主管部门或主办单位正式提供的数据。 

九、数字用法、标点符号分别采用国家标准《出版物上数

字用法》（GB/T 15835-2011）、《标点符号用法》（GB/T 

15834-2011），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12月发布

的《量和单位》系列国家标准。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，如斗、

石、里、尺、磅、华氏度等，在引文时可照录。考虑到社会使用

习惯，全书中亩不统一换算。 

十、中华民国成立前的纪年，使用朝代年号纪年，括注公元

年份；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纪年，均使用公元纪年。志中所称“解

放前（后）”，以该村解放日为界；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（后）”，

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日1949年10月1日为界；“改革开放前

（后）”，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界。本志“×

×年代”，凡未加世纪者，均指20世纪。 

十一、为节省篇幅，避免重复，本志采用条目互见法。参见

条目的表示形式为：参见本志“××类目·××分目·××条目”。 

十二、对旧志、古籍中的繁体字、冷僻字一般用简化字或通

用字替换，易引起误解的则保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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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党派、机构、职务、地名等，均

以当时的名称为准。对频繁使用的名称，首次用全称并括注简称，

其后用简称。 

十四、各村志需要单独说明的事项，均在各自编后记中记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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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中国名村志丛书参考篇目 

 

●序 

●凡例 

●地图（××村在中国的位置图、××村在××省的位置图、

××村平面示意图。） 

●目录 

●概述（概括性地介绍本村的总体面貌、社会变迁、经济建

设、名胜古迹、地域文化，突出名特） 

●基本村情 

村落建置 

地理位置（记述经纬度、四至八到、面积、区位特点等） 

地名由来（记述地名产生及演变） 

历史沿革（记述历代区划设置、隶属变化情况等，不要过多记

述镇以上行政区划变动） 

自然村落（简要记述主要自然村落人口、耕地等基本情况） 

自然地理 

地质地貌（记述地质构造、地貌特点，丘陵、山脉等） 

气候水文 

土壤植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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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（记述矿产资源、土地资源、水资源、动植物资源等） 

人口姓氏 

人口总量（记述人口数量变化情况） 

源流迁徙（记述人口来源、流动有关情况） 

人口构成（记述性别、年龄、婚姻、家庭、民族构成情况） 

姓氏组成（记述姓氏个数、主要姓氏、占比等） 

经济社会发展 

村域经济（记述村庄经济总量、结构、主要产业等） 

社会发展（记述村务管理、社会事业、法治道德建设等） 

村庄建设（记述基础设施、村居建设、环境卫生等） 

村民生活（记述村民衣食住行变化，收入支出情况等） 

★文物古迹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历史文化名村，在全国

或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物古迹可升格为类目） 

古遗址（记述早期人类活动场所、聚落址、城址、宫殿衙署遗

址、祭祀遗址、寺庙遗址、窑址、矿冶遗址、战场遗址、军事设施

遗址、道路桥梁码头遗址等） 

古墓葬（记述帝王陵寝、名人或者贵族墓等） 

古建筑（记述城垣城楼、宫殿府邸、宅第民居、坛庙祠堂、衙

署官邸、学堂书院、驿站会馆、店铺作坊、牌坊影壁、亭台楼阙、

寺观塔幢、苑囿园林、桥涵码头、堤坝渠堰、池塘井泉等） 

石窟寺和石刻（记述石窟寺、石刻、岩画等） 

革命遗址（记述具有重要纪念意义、教育意义的革命斗争旧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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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藏文物（记述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、艺术品、文献、手稿、

图书资料、代表性实物等可移动文物情况） 

★古村保护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历史文化名村，古村风

貌、历史文化保护区及古建筑保护等） 

古村风貌 

村域布局（记述古村格局、功能分区等情况） 

景胜概览（记述古村景观分布情况等） 

保护规划（简要记述规划出台、编制情况、规划内容、规划完

成情况，不收录规划文件全文） 

总体规划（记述古村保护的整体规划） 

专项规划（记述针对古村中某一具体保护对象的规划） 

保护管理 

管理模式（记述保护机构、保护区设置等情况） 

保护措施（记述古建维修、环境整治等情况） 

★特色经济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经济强村和其他特色村，

记述经济发展现状、经济发展过程、全国地位，历史上有影响的商

贸行业、老字号、集市贸易、商业街区和专业市场、特色产业等。

以单一产业闻名的村可以此产业设置类目） 

特色产业（记述域内特色产业、行业有关情况） 

产业园区（记述域内工业园区、农业园区、商业街区有关情况） 

企业、品牌（记述区域内著名品牌、商标、骨干企业、老字号

等情况，记述时要避免广告嫌疑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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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村庄治理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） 

党建引领（记述基层组织、党建工作） 

法治建设（记述行政执法、综合治理、法律服务等） 

道德建设（记述移风易俗、道德创建、道德楷模等） 

村民自治 （记述日常村务管理中民主选举、民主决策、民主管

理、民主监督等） 

★特色文化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地域性特色文化名村，

记述宗教、民间信仰、音乐、戏剧、技艺、碑刻、非物质文化遗产

等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域性特色文化，以戏剧为例） 

地方剧种 

历史渊源（记述剧种的发源、传入等） 

发展现状（记述剧种从业人数、影响等） 

剧种特色 

唱腔声调（记述剧种演唱特点、表现方式等） 

舞台美工（记述剧种服饰、舞台、美工等情况） 

经典剧目 

名家名角 

历代名家（记述历代著名表演艺术家情况） 

当代传承（记述当代著名表演者概况） 

保护发扬 

保护工作（记述剧种保护的措施等） 

演出活动（记述剧种演出活动的有关情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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★旅游名胜（非必设类目，主要针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旅

游资源丰富的名村） 

  景区景点 

自然景观 

人文景观 

旅游产品 

旅游线路（记述山水游、红色旅游、民俗游等） 

旅游节庆（记述旅游文化节日、特色赛事、仪式活动） 

旅游服务 

服务单位（记述旅游服务中心、旅行社等服务单位情况） 

服务设施（记述旅游餐饮、住宿、购物、交通等服务设施情况） 

●风土民情 

美食小吃（记述本地特有的名点小吃、菜肴等） 

土特名产（记述本地享有盛誉的特色产品） 

生产习俗（记述特有的物质生产活动中遵循的民俗） 

生活习俗（记述特有的服饰、饮食、民居、出行等习俗，需避

免与居民生活内容重复） 

岁时节俗（记述有传统特色、地方特色的节俗活动） 

礼仪民俗（记述特有的婚嫁、生育、寿庆、丧葬、建房、社交

礼仪有关情况） 

方言俗语 

方言（记述语音、词汇、语法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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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语（记述谚语、歇后语、习惯用语等） 

游艺习俗（记述民间曲艺、地方戏、竞技等娱乐活动） 

民间信仰（记述与民间信仰相关的各类习俗等） 

●人物 

人物传略（记述本籍已故名人生平事迹，生不立传，按生年排

序） 

名人履痕（以事系人，简介著名人物在本村的活动） 

人物表（收录革命烈士、高级以上职称技术人员、省部级以上

表彰人员） 

●大事纪略（立足全国，选取对本村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历

史意义的重要事件；按照时间顺序排列，一事一条；采用纪事本末

体完整记述人物、时间、地点、因果，要素齐全；数量原则上不超

过 10 条，每条 200 字左右） 

★附录 

文献辑录（收录对本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及价值的文件、规划、

文献，名村发展经验、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的专题调研报告，篇幅

过长者可节录） 

艺文目录（收录歌咏本地有代表性的诗词文赋，本籍人士在省

级及以上报刊公开发表的文章、公开出版的文献书目，不收录原文，

著录要素为著述名称、卷数、作者籍贯、版本、收藏信息等） 

●主要参考文献 

●编后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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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： 

1. 标“●”号的为必设篇目，标“★”号的为自选篇目。 

2. 标“●”号者必设篇目标题，原则上为指定标题，其他

篇目标题可根据本村特色，提炼能突出本村文化气息的标题，但

不要太过于文学化。 

3．在确保志体前提下，各村志在篇目设置、体例体裁方面

可进行适当创新，重点突出“名”与“特”。 

4．各类目前设无题小序，用以概括本类目的总体面貌和特

点，增强志书整体性、可读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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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规范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

结合本丛书编纂实际，制定本规范。 

第二条 各志使用记述体，以现代语体文表述。要求文风朴

实、严谨、简洁、流畅、优美，可读性强，内容表述准确、清楚。

所用词语、计量单位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。图表绘制、标题排列、

文字书写必须清晰、规范。 

第二章 标题、目录 

第三条 各志按类目、分目、条目三个层次排列。类目、分

目、条目标题前不加序号。条目以下一般不设标题，如确实需要，

则依次冠以楷体小标题。 

第四条 各志目录编到条目一级。 

第三章 文字、标点 

第五条 各志用字以 2013 年 6 月 5 日国务院公布的《通用

规范汉字表》和 1986年 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《简

化字总表》为准。古籍引文及古人名号如简化后易造成误解的，

可仍用繁体字，个别冷僻字加注音。异体词用法参照 2002 年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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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31 日教育部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《第一批异体

词整理表（试行）》。 

第六条 外文字母一律按印刷体书写，易混淆时须注明语种

（如法文、英文等）。 

第七条 标点符号按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局和国家标准

化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12 月 30 日联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标准《标点符号用法》（GB/T 15834-2011）使用。 

表示数值的范围，用浪纹连接号“～”，如“20％～30％”；

表示时间的起止，用一字线“—”，如 “1991—1992 年”；两个

相关的名词（汉字）构成一个意义单位，中间用占一个字位的横

线连接号“—”，如：“北京—广州直达快车”；表示产品型号，

中间用占半个字位的连接号“-”，如：“神盾 100-120 型 X 光机”。 

第四章 专有名词、术语 

第八条  较长的专用名词（如文件、会议、公报、组织机构

名称）等多次出现，在第一次出现时必须使用全称，并括注简称，

再次出现时可用简称。 

第九条  简称必须按志体规范。如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

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”简称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”，不简

称“三中全会”或“十一届三中全会”；“中共中央”不简称“党

中央”；“中共十五大”不简称“党的十五大”或“十五大”；“加

入世界贸易组织”不简称“入世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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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些词语加引号应与国家出版物一致。如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 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“三个有利于”，“两手抓、两手都要硬”，

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，“左”倾错误。 

涉及台湾地区的所谓政府机构，均须变通处理。 

第十条  记述各个历史时期的朝代、行政机构、党派团体、

官职、地名等，一律采用当时称谓。古地名在各类目第一次出现

时应括注今名。 

第十一条  外国地名、人名、党派、政府机构、报刊、书籍

等译名，均以新华社译名或专业工具书通用译名为准。鲜为人知

的专名，需括注外文原名。 

第十二条 人物一律直书其姓名，不加“先生”“同志”等

敬词，也不加褒贬词。必须说明身份时可冠以职务职称，如市长

某某某、镇长某某某。 

第十三条 用第三人称表述，不用“我村”之类的词语。 

第十四条  引用文件一般不注文号，如文件名称不宜公开，

可写“根据有关规定”。 

第十五条  专业术语的使用务求规范、准确，一般以各专业

辞典正条为准。 

第五章 时间 

第十六条  表述时间必须有确指，不使用“今年”“去年”

“近年”之类的代词，也不用“最近”“目前”等概念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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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 中华民国成立以前的纪年，先写历史纪年，括注

公元纪年。如：清道光二十二年（1842）。中华民国以后的纪年，

均使用公元纪年。 

第十八条  人物生卒年之间使用一字线“—”，如：“毛泽东

（1893—1976）”。 

第十九条  年份不能简称，如：“1991 年”不能写作“91

年”，“1992—1994 年”不能写作“1992—94 年”。不使用“1980

年代”的写法。 

第二十条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、后，不简称“建国前”

“建国后”，可用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”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后”。称“解放”必须让读者明了所指的地域，如：“××村解

放后”“××村解放前”。 

第六章  数字 

第二十一条  下列情况应当使用阿拉伯数字： 

（一）表示公历世纪、年代、年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，如：

20 世纪 80 年代，1995 年 7 月 1 日，8 时 30 分 20 秒。 

（二）表示年龄，如：60 岁。 

（三）表示统计数字、倍数、百分比、分数，如：150 千克、

3 倍、12％、1/3。 

（四）表示温度、功率等物理量，如：30℃、25 瓦。 

（五）表示地理经纬度，先记述纬度，后记述经度，如：北

纬 111°7′39″，东经 113°7′39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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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）引文标注中的版次、卷次、页码，如：1981 年第 1

版第 1 卷第 70 页。 

（八）部队代号、证件号码、产品型号和其他序号、代号、

代码，如：84026 部队、国家标准 GB2312-80、国内统一刊号

CN11-1399、HP-3000 型电子计算机。 

第二十二条  下列情况应使用汉语数字： 

（一）表示序数，如第一章、第二名。但与阿拉伯数字连用

时则改用阿拉伯数字，如：“1992 年第 2 期”，不写作“1992 年

第二期”。 

（二）相邻的两个数字并列连用表示概数，必须使用汉字，

连用的两个数字之间不得用顿号“、”隔开，如：四十五六岁、

三四天、七八十种、一两个小时、五六万套。 

（三）带有“几”字的数字表示约数，必须使用汉字。如：

十几年、一百几十次、几十万分之一。 

（四）用“多”“余”“左右”“上下”“约”等字表示的约数，

一般用汉字。如果是具有统计和比较意义的一组数字，其中既有

精确数字，也有用“多”“余”等表示的约数时，为保持局部一

致，其约数也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。如：共选送摄影作品 60 多

幅、书画作品 16 幅、其中有 10 余项作品获奖。 

（五）朝代纪年、农历月日、星期，如：清光绪三年、农历

三月十五日、星期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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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位于定型的词、词组、成语、习惯用语、诗词、古文

中的数字，缩略语或具有修饰色彩的词语中作为语素的数字，如：

五四运动、一系列。 

（七）整数一至十，如果不是出现在具有统计意义的一组数

字中，可以用汉字，但要照顾上下文，保持局部一致。如：一个

人、三本书、六条意见。 

（八）含有月、日简称表示事件、节日和其他意义的词组。

涉及一月、十一月、十二月，应用间隔号“·”将表示月和日的

数字隔开，并加引号，避免歧义，如：“一·二八”事变、一二·九

运动；涉及其他月份时，不用间隔号，是否加引号，视事件知名

度而定，如：五卅运动、“五二〇”声明。对现代、当代事件，

可使用约定俗成的阿拉伯数字表示法，如：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

震、“4·20”专案组等。 

第二十三条  全书行文和图表中的数字一律不分节，如：

“5678.33 万元”，小数点前不采用三位数分节法；有小数位的，

小数点后只保留两位，如：“5678.33”，小数点后的末位为“0”

的，应删去“0”，只保留一位，如：“5678.30”应表述为“5678.3”。 

五位数以上（含五位数）的多位数，在行文中一般改写为以

万、亿作单位的数，但不能以十、百、千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、

十亿、百亿、千亿作单位（千克、千米、千瓦等法定计量单位不

在此列）。原则上，小数点后根据四舍五入原则保留两位，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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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13500 千米”写作“1.35 万千米”，不能写作“1 万 3 千 5 百千

米”；“123456 元”写作“12.35 万元”。 

同一图、表中，小数点后保留位数原则上应相同。 

第二十四条  其他未提及的数字用法，应以国家质量监督检

验检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1 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

和国国家标准《出版物上数字用法》（GB/T 15835-2011）为准。 

第七章  计量单位 

第二十五条  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技术监督局 1993年 12月发

布的《量和单位》系列国家标准。历史上使用的计量单位，如斗、

石、里、尺、磅、华氏度等在引文时可照录，但以类目为单位首

次出现时应加注。 

第二十六条  行文中除摄氏度（℃）、角度（°）、角分（′）、

角秒（″）外，其余计量单位一律使用汉字而不用单位符号。如：

“68 千米”不写作“68km”。 

在必须载录的公式中，计量单位可使用符号。 

表示某一范围的数量，数字后均要有量值范围。如“5 万元

~7 万元”，不得写作“5~7 万元”。“30%~40%”，不得写作“30~40%”。 

第八章 注释、引文、参考文献 

第二十七条  行文中的注释一律采用页下注（即脚注），每

页单排，顺序编号采用注码①、②、③……，不编通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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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 引文要忠实于原文，不得随意改动。衍文和明

显的错别字加圆括号“（）”，改正和增补的字加方括号“[]”，残

缺的字则用“□”充填，缺多少字就填多少个“□”。 

第二十九条 引文必须注明出处，注释应要素齐备，便于读

者查核原文。注释格式执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2015 年 1 月

29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《学术出版规范

注释》（CY/T 121-2015）。 

引自书籍者，注明作者（编者）姓名、书名、卷次、出版单

位、出版时间、页码。如：“列宁：《新生的中国》，见《列宁全

集》，中文 2 版，第 22 卷，北京人民出版社，1990，208 页。” 

引自报刊者，必须注明作者姓名、文章标题、报刊名称、年

月日或期数，如：“李四光：《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》，载《中国

科学》，1973（4），400～429 页”。 

引用网上资料，要注明网站（网址）、标题、作者（编者）、

下载时间。 

第三十条  尽量引用原著，一般不用转引。如确需转引，须

准确引用，并说明转引自何处。 

第三十一条  引用原文需加引号，转述大意不加引号。 

第三十二条  主要参考文献格式执行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

疫总局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15 年 5 月 15 日发布的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》（GB/T 

7714-2015），应注明主要责任者、提名项、其他责任者、版本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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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项等，如：“顾炎武撰.京东考古录[M].北京:北京古籍出版社，

1982.”。 

第九章  图、照、表 

第三十三条  图、照、表应做到精（精心设计）、准（准确

细致）、简（简明具体）、清（清晰整洁）。选用图、照应注重文

献价值，突出时代特色和本村特点。 

如引用资料的图、表，最后全书将统一标注来源，不单一标

明；如由资料等制得的图、表，在图或表下标明如下文字：“由……

整理而得”。 

第三十四条  地图、线条图要求要素齐全、内容清晰，一般

要求电脑制作。照片包括黑白照片和彩色照片，应主题明确，图

像清晰。 

每张图照均须有简洁文字说明。文字说明包括图名、时间、

地点、事物、需要说明的人物的位置及时任职务，无广告色彩。

书于图照下，前空两字空，可于图题后标注绘制时间或拍摄时间。

图照下后空两字空，标注摄影者姓名或提供单位名称。如“创意

农庄（2015 年）……×××  摄/提供”等。各篇所选（制）的

图稿应随文附图。 

第三十五条  村平面示意图应轮廓清晰，标注合理。该村在

全国及全省的位置图由出版社统一制作，并申报审图号。 

第三十六条  表包括统计表、类目表，要求归类得当、类目

明确、数据准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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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一般包括表题、表头、表身三部分。表题应包括时间、单

位名（或地名）、事项等要素。表中计量单位如相同，则在表上

右侧后空一字空书写计量单位；如各栏单位不相同，则在表内单

位栏中分别注明。表身上下边用粗线，左右边不用线，分栏线用

细线。表中有空格的地方，若确实没有数据或内容，应写上一字

线“—”。 

表应尽量完整排列于一页之内或先双后单两内页中；如转页

续表，表内横目不能省略，且在表体上左侧前空一字空注明“（续

表×）”字样。 

第三十七条  表格应统一标明编码序号。 

第十章  送审要求 

第三十八条 送审稿需提交纸质打印稿两份，A4 纸打印。

页面上空 5 厘米，下、左、右各空 3 厘米。在左边装订。 

第三十九条  送审稿排版顺序： 

（一）封面 

卷名排初号魏碑体。 

（二）编纂人员名单 

编纂分工排四号黑体，编纂人员名字排四号宋体。 

（三）目录 

“目录”两字排一号宋体，字间空 2 个字位（即空两格）；

类目级排小四号黑体；分目以下目录排小四号宋体。 

（四）正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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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四号宋体。 

第四十条 正文标题： 

一级标题（类目）：二号黑体，居中，占一页。标题若为 2

个字则字间空 2 个字位（即空两格），3 个字则字间空 1 个字位，

3 个字以上不空位。 

二级标题（分目）：三号黑体，页首居中，占一行，上下各

空一行。标题文字间空位办法同上。 

三级标题（条目）：四号黑体，居左，与正文接排。 

第四十一条 表格： 

表题：四号黑体，置于表上方，居中。 

表序号：五号宋体，置于表题下一行的左上方，左空 1 个字

位。 

表文（栏目）：五号黑体。 

表内文字、数据：五号宋体，数据个位对齐，文字左边对齐

或居中（可根据美观统一的原则进行微调）。 

表注或文字说明：五号楷体，置于表下。 

第四十二条  正文和目录分别编写页码。 

第四十三条  送审稿要求达到齐、清、定。 

齐：志稿正文（包括图、照、表）、辅文（包括目录等）均

齐全无缺。 

清：文稿各部分均符合编纂要求，正文及辅文规范、清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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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：送审稿必须有该村志主编签名和审核单位公章，以示负

责。 

第四十四条  报送纸质稿的同时，需提交载有电子稿件

（word 版本）的 DVD－ROM 光盘或 U 盘一张。  

电子稿件应以类目、分目、子目为文件夹名存储。 

图片电子存储文件大小应在 1M 以上，文件格式为*.tif 或

*.jpg，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均在 300dpi 以上，并达到出版

印制要求。文件名应为该图的图说。 

提供一幅具有代表性的本村图片用于封面设计，图片存储文

件大小在 3M 以上，水平分辨率和垂直分辨率均在 300dpi 以上，

并达到出版印制要求。 

提供一幅本村示意图电子版，以*.tif 或*.jpg 格式保存。 

第十一章  附则 

第四十五条 本规范由中国名村志丛书编纂委员会办公室

负责解释。 

第四十六条 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实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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